
 
 

 

 

決議 

 

(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 71(13)條及 
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 段) 

 

 

 
 

議決就財務委員會處理委員就修訂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、《人事

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及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("《會議程

序》")提出的議案的會議程序而言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29 至 35 條，以及

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具立法效力議案的做法，在作出所需的適應化修

改後，須應用於有關會議程序；具體而言： 

 

(a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

少於 1218 整天前作出，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

5 整天前作出，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告； 
 

(b) 在議案之下擬就《會議程序》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須以標明修訂

事項的形式在《會議程序》相關條文的文本上列明(而非在立法會

會議上一貫採用的格式)； 
 

(c) 就上文(a)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2)條所指明

的其中一種形式提出。該修正案須在該議案的文本上標明擬作出

的修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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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如議案以中文撰寫，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中文撰寫；如議

案以英文撰寫，則有關修正案須以英文撰寫； 
 

(e) 如議案以中英雙語撰寫，有關修正案須以中英雙語撰寫； 
 

(f) 不得就議案的修正案提出修正案；及 
 

(g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，

須依循《議事規則》第 33 及 34 條所訂定的程序。；及 
 

(h) 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處理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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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 

(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 71(13)條及 
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 段) 

 

 

 
 

議決就財務委員會處理委員就修訂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、《人事

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及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("《會議程

序》")提出的議案的會議程序而言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29 至 35 條，以及

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具立法效力議案的做法，在作出所需的適應化修

改後，須應用於有關會議程序；具體而言： 

 

(a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

少於 12 整天前作出，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 5
整天前作出，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告； 
 

(b) 在議案之下擬就《會議程序》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須以標明修訂

事項的形式在《會議程序》相關條文的文本上列明(而非在立法會

會議上一貫採用的格式)； 
 

(c) 就上文(a)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2)條所指明

的其中一種形式提出。該修正案須在該議案的文本上標明擬作出

的修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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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如議案以中文撰寫，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中文撰寫；如議

案以英文撰寫，則有關修正案須以英文撰寫； 
 

(e) 如議案以中英雙語撰寫，有關修正案須以中英雙語撰寫； 
 

(f) 不得就議案的修正案提出修正案；及 
 

(g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，

須依循《議事規則》第 33 及 34 條所訂定的程序。；及 
 

(h) 就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或修正案所作預告，須呈交主席，由

其指示按以下方式處理  
 

(i)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；或  

(ii) 按其指示修改，然後予以印載；或  

 (iii)  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，將該預告退回提出該預告的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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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 

(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 71(13)條及 
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 段) 

 

 

 
 

議決就財務委員會處理委員就修訂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、《人事

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及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("《會議程

序》")提出的議案的會議程序而言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29 至 35 條，以及

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具立法效力議案的做法，在作出所需的適應化修

改後，須應用於有關會議程序；具體而言： 

 

(a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

少於 12 整天前作出，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 5
整天前作出，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告； 
 

(b) 在議案之下擬就《會議程序》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須以標明修訂

事項的形式在《會議程序》相關條文的文本上列明(而非在立法會

會議上一貫採用的格式)； 
 

(c) 就上文(a)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2)條所指明

的其中一種形式提出。該修正案須在該議案的文本上標明擬作出

的修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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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如議案以中文撰寫，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中文撰寫；如議

案以英文撰寫，則有關修正案須以英文撰寫； 
 

(e) 如議案以中英雙語撰寫，有關修正案須以中英雙語撰寫； 
 

(f) 不得就議案的修正案提出修正案；及 
 

(g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，

須依循《議事規則》第 33 及 34 條所訂定的程序。；及 
 

(h) 就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，主席的裁決須於就《會議程序》的
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日期不少於 10 整天前發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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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 

(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 71(13)條及 
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 段) 

 

 

 
 

議決就財務委員會處理委員就修訂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、《人事

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及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("《會議程

序》")提出的議案的會議程序而言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29 至 35 條，以及

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具立法效力議案的做法，在作出所需的適應化修

改後，須應用於有關會議程序；具體而言： 

 

(a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

少於 12 整天前作出，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 5
整天前作出，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告； 
 

(b) 在議案之下擬就《會議程序》提出的擬議修正案，須以標明修訂

事項的形式在《會議程序》相關條文的文本上列明(而非在立法會

會議上一貫採用的格式)； 
 

(c) 就上文(a)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2)條所指明

的其中一種形式提出。該修正案須在該議案的文本上標明擬作出

的修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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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如議案以中文撰寫，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中文撰寫；如議

案以英文撰寫，則有關修正案須以英文撰寫； 
 

(e) 如議案以中英雙語撰寫，有關修正案須以中英雙語撰寫； 
 

(f) 不得就議案的修正案提出修正案；及 
 

(g) 修訂《會議程序》的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，

須依循《議事規則》第 33 及 34 條所訂定的程序。；及 
 

(h) 就《會議程序》修訂議案的修正案，主席的裁決須於就《會議程
序》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日期不少於 48 小時前發出。 
 

 

   

 


